七台河市民政局残疾军人报批流程图
	本人所在单位（乡镇）向县（区）民政局申请

	

	县（区）民政局审查后报市民政局

	

	市民政局审查后报省民政厅

	

	省民政厅审查合格后，给予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

	

	市民政局将登记卡存档，残疾军人证、抚恤补助关系转所属县（区）民政局，按规定享受定期抚恤补助


实施依据：《伤残抚恤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民政部1997年第2号令）第五条、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（国务院、中央军委第413号令）第二十四条


七台河市民政局优抚资金分配流程图
	各县（区）民政局上报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人数

	

	省下拨中央、省级优抚资金

	

	优抚科拿出初步资金分配方案

	

	提交局领导审核

	

	与财政部门会签文件，以财政局文件下拨各县、区

	

	对优抚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定期监督检查


实施依据：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（国务院、中央军委第413号令）第五条


七台河市民政局烈士报批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交市民政局优抚科审查后








申请批烈人员所在单位或乡（镇）向县（区）人民政府提出申请





经县（区）民政局审查后，





不符合规定标准，发回，不提请政府通过





符合标准，以县（区）政府文件形式呈报市人民政府





不符合规定标准，发回，不提请政府通过








交省民政厅审查后





不符合规定标准，发回，不提请政府通过








报市政府，以市政府文件形式呈报省人民政府





经省政府批准，以省政府文件形式批复市政府





市民政局根据省政府批复填写《烈士证明书》，与抚恤补助关系及相关手续转所属县（区）民政局，烈士遗属按规定享受抚恤优待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承办科室：优抚科


联系电话：8681168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承办部门：优抚科


电    话：8681168








承办部门：优抚科


电    话：8681168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